
 

基隆市建築爭議事件處理作業程序 

中華民國 84 年 10 月 19 日（84）基府秘法字第 087956 號公告 

中華民國 100 年 01 月 26 日基府都建壹字第 1000142567 號函修正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公共安全，並疏減訟源及處理建築爭議紛爭，特

依建築法第二十六條及五十八條之意旨，訂定本處理程序。 

二、 本處理程序所稱建築爭議事件係指下列事件： 

(一)領有建造執照之工程施工中損壞鄰房爭議事件（簡稱損鄰事件）。 

(二)建築法第七十條第二項所稱建築物無承造人或監造人，或承造人、監造人無正

當理由，拒不會同申請使用執照等爭議事件。 

三、 領有建築執照之工程，其起造人或承造人於申報放樣勘驗前，會同監造人勘查緊鄰基

地鄰房現況後，自行認定是否需辦理現況鑑定，如欲辦理現況鑑定，向符合第九條規

定之鑑定機構（以下簡稱鑑定機構）申請鄰房現況鑑定，並取得現況鑑定報告。但建

築執照併案辦理建築物之拆除者，應於申報開工前取得現況鑑定報告，以作為日後施

工中損壞鄰房爭議處理之依據。 

      前項鄰房現況勘查或鑑定，經鑑定機構三次通知無法送達或配合鑑定時，得由鑑定  

機構函請主管機關代為通知一次，如仍無法送達或配合者，除有特殊原因者外，事後

發生與其有關之損壞鄰房建築爭議事件，不適用本處理程序。 

四、 主管建築機關於接獲損鄰事件後，經受損房屋所有權人（以下簡稱受損戶）以書面提

出異議，並檢具建物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登記簿謄本或其他合法房屋證明、身分證

正反面影本、建築物受損之現況彩色照片後，主管建築機關應予列管，並於文到七日

內發函通知受損戶、承造人、起造人、監造人會同勘查，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 經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說明後，監造人認定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建築主管

機關應依建築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勒令停工，如因停工會使損壞擴大者，承造人應

立即採行緊急措施並於趕工完成基礎及地下層工程後停工，並會同監造人擬具緊

急應變計畫。緊急應變計畫應包括工地安全措施、受損房屋安全維護、安全鑑定

書等項目送主管建築機關備查後，始得繼續施工。 

(二) 經承造人之專任工程人員說明後，監造人認定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得准予繼

續施工，但承造人應即先加強保護鄰房安全之有效措施，並於會勘後七日內會同

監造人提具報告書送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三) 損壞情形如經承造人專任工程人員認定或鄰房房屋邊緣與工地開挖界線間之水

平距離大於開挖深度五倍以上者，得繼續施工，如異議之受損戶不服，得自行負

擔鑑定費用向鑑定單位申請鑑定，經鑑定受損房屋之損壞確係因施工所致者，鑑

定費用應由起造人或承造人負擔。 

五、 第四點第一款及第二款損鄰事件之協商處理程序如下： 

(一) 損鄰事件發生後，雙方應先自行協調或向該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達成協議

者，應出具和解書或調解筆錄，送主管建築機關撤銷列管。 



 

(二) 如協調或調解未成，承造人應通知受損戶於十四日內指定鑑定單位辦理鑑定，受

損戶不在期限內指定者，由承造人逕行選定，並申請受損房屋損壞鑑定，作為協

調或理賠之依據。 

(三) 損壞鑑定報告後雙方如再自行協調或經該區協調委員會協調仍無法達成協議

者，得檢具協調或調解不成立證明及損壞鑑定報告，向本府申請協調，主管建築

機關應於文到十日內通知雙方協調一次。 

(四) 經主管建築機關協調一次，仍無法達成協議，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承造人得向

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撤銷列管，受損戶並得另循法律途徑解決： 

1. 受損戶在三戶以上，已和解受損戶達列管總受損戶數三分之二以上或起造人

或承造人已支付受損戶達總鑑定修復賠償金額二分之一以上，且由起造人或

承造人依鑑定機構鑑估受損房屋修復賠償費用，以不和解之受損戶名義無條

件提存於法院。 

2. 受損戶戶數在二戶以下，經起造人或承造人依鑑定機構鑑估受損房屋修復賠

償費用之二倍金額，以受損戶名義無條件提存於法院。 

3. 受損戶於主管建築機關代為協調經二次通知皆未出席。 

4. 損鄰事件已由受損戶向法院提起訴訟。  

(五) 經建築主管機關協調一次後，雙方仍未達成協議者，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會後一個

月內提基隆市建築爭議事件評審委員會評審。 

(六) 如評審會評審後仍未達成協議者，由雙方循司法途徑解決。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者，並可依照（損鄰補償費用提存數額表）如附表，以受損戶名義提存法院，具

結後始得依法請領使用執照。 

(七) 提存費用數額比率如附表。 

(八) 起造人或承造人依本處理程序辦理提存，其提存書不得記載受損戶應為對待給付

或須有一定條件方得領取提存物，且不能以提存出於錯誤為由，聲請法院提存返

還提存物。 

六、 符合第四點第三款規定情形者，受損戶應自現場會勘日起二個月內檢附專業鑑定單位

所出具之鑑定報告，其協調處理程序如下： 

(一) 損壞鑑定報告證明係屬施工損壞且有危害公共安全者，由本府依建築法及第四點

第一款規定處理外，並依第五點規定程序協調處理。 

(二) 損壞鑑定報告證明係施工損壞而無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除由主管建築機關依建

築法及第四點第二款規定辦理外，並依第五點規定程序協調處理。 

(三) 經鑑定非屬施工所致損壞者，撤銷列管。 

七、 損鄰事件發生起造人、承造人委託鑑定單位鑑定及鑑估，如受損戶經連續三次書面通

知，仍拒絕接受鑑定及鑑估者，則由委託之鑑定單位出具證明，函知主管建築機關代

為通知一次，如仍無法送達或未能配合鑑定時，該戶房屋之損鄰爭議事件即由損鄰爭

議事件雙方循司法途徑解決，主管建築機關並予撤銷列管。 

八、 在主管建築機關協調評審會程序進行中，申請人得敘明理由撤回其申請。 

九、 鑑定單位資格應合於下列規定： 



 

(一) 相關公會：組織章程應經其相關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備查有案，業務項目核准內容

包括受理委託辦理各種土木，建築鑑定與估價，主持鑑定人員應具備相關科系專

業技師資格，鑑定報告應以公會名義出具。 

(二) 學術研究機構： 

1. 財團法人組織之學術研究機構：組織章程應包括土木建築相關營建研究項

目，且經其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備查有案，主持鑑定人員應具備專業技師資格

並以機關名義出具鑑定報告。 

2. 其他學術機構：教育部立案設有土木、建築相關科系、研究所或附設之學術

單位，並以學校名義出具鑑定報告。 

十、 逾屋頂版申請勘驗三十日內或建築工程以逆打工法施工，受損戶逾最後一次樓版申請

勘驗三十日內或使用執照掛號（包含當日）始提出損鄰事件陳情者，應由雙方自行協

調或依司法途徑解決，不在本處理程序範圍，建築工程完竣後，得直接依法申領使用

執照。惟如能提出於施工期（即申報屋頂版十日前）雙方曾以書面協商或承諾之證明

者，仍應依第五點程序辦理之。 

十一、 本處理程序奉市長核定後函頒實施。 



 

附表： 

基隆市建築爭議事件提存費用數額比率表 

鑑估之修復費 

（單位：萬元） 
提存費用數額比率 

100以上 120%+34萬 

70以上至 100（含) 130%+24萬 

50以上至 70（含) 140%+17萬 

30以上至 50（含) 150%+12萬 

10以上至 30（含) 170%+4.5萬 

10以下（含) 200%+2萬 

 


